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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本标准依据GB/T 1.1-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

本标准由山西省民政厅提出并归口。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山西省老年公寓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武旭泽、张敏、卫敏。



DB14/ T1534—2017 

1 

老年人护理等级划分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老年人护理等级划分的术语和定义、基本要求和等级划分。 

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类型养老服务机构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用于本文件。 

MZ/T 039  老年人能力评估 

3 术语和定义 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3.1  

老年人 

60周岁及以上的人口。 

3.2  

护理等级 

按老年人的年龄、生活自理能力、精神心理状况、疾病状况等，经评估确定护理的级别。 

4 基本要求 

4.1 养老机构应取得《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》。 

4.2 内设医疗机构应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。 

4.3 养老机构应成立老年人护理等级评估小组。评估小组应由医疗、护理、康复、社工等专业人员组

成，熟悉相关业务，具有相应资格证书和 2年及以上工作经历，评估小组人员不少于 3人。 

5 等级划分 

5.1 护理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特级、一级、二级、三级。 

5.2 特级护理 

5.2.1 按 MZ/T 039评估为重度失能，且需要 24h看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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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2 患有老年痴呆，烦躁易怒，影响他人。 

5.2.3 老年人或家属提出申请。 

5.3 一级护理 

5.3.1 按 MZ/T 039评估为中、重度失能。 

5.3.2 年龄 90岁及以上。 

5.3.3 患有慢性疾病，症状明显。 

5.3.4 患有老年痴呆，情绪稳定。 

5.4 二级护理 

5.4.1 按 MZ/T 039评估为轻度失能。 

5.4.2 年龄 81—89岁。 

5.4.3 患有慢性疾病，症状较轻。 

5.5 三级护理 

5.5.1 按 MZ/T 039评估为能力完好。 

5.5.2 年龄 80岁以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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